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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02548

聯絡人：林蕙潔

電　話：04-37061555

受文者：揚子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揚子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政字第110005909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、日程表 (0059096A00_ATTCH1.odt、0059096A00_ATT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署「110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誠信研習營活動實

施計畫」1份(如附件)，請貴校遴薦1名學生報名參加，報

名期間自即日起至110年6月4日（五）止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」肆、具體策略、六、「推

動校園誠信，深化學子品格教育」辦理。

二、為提供多元學習廉政管道，培養學生誠信廉潔品操，本署

針對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規劃3天2夜營隊活動，內容如

下：

(一)活動日期：110年8月2日（星期一）至8月4日（星期

三）。

(二)住宿地點：日月潭風景區（依得標廠商而定，另行通

知）。

(三)課程內容：校園誠信品德教育、分組研討、戶外參訪、

團康活動、創意競賽成果展現、綜合座談等。

(四)費用：研習期間之膳宿、參訪等研習費用均由本署經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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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。

(五)交通：提供開訓日及結訓日往返高鐵臺中站、臺鐵臺中

火車站至住宿地點之免費接駁專車，其餘交通部分請自

理。遠途者可於8月1日(星期日)17:00至21:00之間自行

前往住宿地點報到，免費提供住宿及早餐(須事先告

知)。

三、本活動委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承辦，請依旨

揭實施計畫，填寫推薦表後列印核章並與相關文件掛號寄

送至「國立暨大附中學務處」（免備文），並至國立暨南

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官方網站（https://www.pshs.

ntct.edu.tw/home）填寫報名表始完成報名程序，錄取名

單於110年6月15日前公布於該網頁，請錄取學生準時參

訓。

四、請貴校核予參訓學生研習期間公假，完成參訓之學生，本

署將核發研習證書，另擇表現優秀學生頒發本署獎狀。

五、本活動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之「『COVID(武漢肺炎)』因應指引:公眾集會」、

「『COVID(武漢肺炎)』因應指引: 社交距離注意事項」、

「『COVID-19』因應指引：大眾運輸」等相關規範辦理，

如因不可抗拒之因素致活動延期或無法辦理時，將以E-

mail通知參與學員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、國立臺東專科學校、馬偕學校財團

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、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

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慈惠

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高美醫護

管理專科學校、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

副本：

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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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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